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现将《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2020年7月30日

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支持和服务管理，促进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灵活就业人员主要包括：

（一）个体经营者；

（二）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三）新就业形态人员（包括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但未与新业态平台相关企业建立劳动

关系的从业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简体 | 繁体 | 无障碍浏览 国家税务总局 | 广东省人民政府

本站热词：
疫情防控 减税降费 个税 增值税 小微企业 社保费 发票

首页 信息公开 新闻动态

政策文件 纳税服务 互动交流

首页 > 政策文件 > 政策法规库 > 地方政策法规 > 广东省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发布机构:

2020-07-30发文日期: 有效 有效级别:

 补充说明:

请输入关键词   搜索

手机端 微博 微信

javascript:zh_tran('s');
javascript:zh_tran('t');
javascript:;
http://www.chinatax.gov.cn/
http://www.gd.gov.cn/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index.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earch/s?token=3738&siteCode=gdswj&qt=%E7%96%AB%E6%83%85%E9%98%B2%E6%8E%A7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earch/s?token=3738&siteCode=gdswj&qt=%E5%87%8F%E7%A8%8E%E9%99%8D%E8%B4%B9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earch/s?token=3738&siteCode=gdswj&qt=%E4%B8%AA%E7%A8%8E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earch/s?token=3738&siteCode=gdswj&qt=%E5%A2%9E%E5%80%BC%E7%A8%8E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earch/s?token=3738&siteCode=gdswj&qt=%E5%B0%8F%E5%BE%AE%E4%BC%81%E4%B8%9A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earch/s?token=3738&siteCode=gdswj&qt=%E7%A4%BE%E4%BF%9D%E8%B4%B9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earch/s?token=3738&siteCode=gdswj&qt=%E5%8F%91%E7%A5%A8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index.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xxgk/xxgk.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xwdt/xwdt.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zcwj/zcwj.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nsfw/nsfw.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hdjl/hdjl.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index.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zcwj/zcwj.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iteapps/webpage/gdtax/fgk/ssfgk/policy_list.jsp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siteapps/webpage/gdtax/fgk/ssfgk/policy_list.jsp?showItem=localTaxPolicy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common_list_fgk.shtml


第三条　实行灵活就业人员承诺制就业登记制度，灵活就业人员可到就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就业登记，填报个人信息、就业类型

等就业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诺，无需提供就业证明材料。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应当通过比对社保登记、工商登记、纳税情况等信息核查登记信息。核查无误的，原则上在1个工作日内办理就业登

记手续。

灵活就业人员已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可纳入新增就业统计。

第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立新业态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就业信息采集制度，对通过新业态平台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长、劳动收

入、工作地点、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定期采集、汇总比对分析，对采集数据前一个自然月每周工作时长超过1小时，且月劳动收入不低于当地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纳入新增就业统计。

新业态平台企业按信息采集制度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的，按纳入登记人数给予适当补助。

第五条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应加强岗位信息发布和引导，将新业态平台企业灵活用工需求纳入常规岗位信息发布渠道。灵活就业人员有

转岗需求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

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社团组织等向灵活就业人员提供职业介绍、政策宣传、技能培训、参加社保等服务，按规定给予

服务补助。

第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将办理了就业登记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等指标统计范围。

第七条　鼓励和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在户籍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灵活

就业人员（含外省户籍）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和就业登记证明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其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由各用人单位分别

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权利。

试行在单位就业的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在单位就业的非劳动关系人员，可以由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参照工伤保险

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权利。

第九条　按照国家部署，在广州、深圳、佛山市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根据试点情况逐步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将

各类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

第十条　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办理就业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第十一条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按规定给予技能提升补贴。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培训期间可按规定给予一定生活费补贴。

支持新业态平台企业开发相关领域职业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培训课程标准等，给予一定补贴。

第十二条　各地要畅通灵活就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评审渠道。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专业技术人才，符合条件的可通过人事代理机构或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的职称申报点按规定申报评审相关专业技术职称。

第十三条　个体经营者可按规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贴息；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等扶持政策。

新就业形态人员购置生产经营必需工具的，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第十四条　实行灵活就业人员承诺制失业登记制度，灵活就业人员失业后可按规定在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地或参保地办理失业登记。办理

失业登记应当提供个人基本信息和失业原因，并对信息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诺，无需提交失业证明材料。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应当通过比对社保登记、工商登记、纳税情况等信息加强核查，不得以人户分离、户籍不在本地或没有档案等为由不

予受理。核查无误的，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办理失业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各地要对登记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及时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服务，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对生活困难又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失业人员，可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一次性临时生活补助。对符合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领

条件的人员，协助引导其向当地民政部门申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六条　各地要结合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需求深入开展“互联网+人社”建设，充分利用数字政府资源和全省人社大集中系统平台优势，

加大部门数据共享利用，完善人社政务服务线上业务办理，逐步推行就业失业登记、社保经办、政策享受等全流程网办。

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社保经办机构应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与灵活就业服务管理制度相匹配的“告知承诺-信用管理-联合惩

戒”服务模式，优化办事流程、简化证明材料、创新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效能。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使用非全日制用工的，应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订立口头协议。各地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运用网

络化、网格化管理手段及时掌握和依法查处新业态平台企业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的，双方应当积极协商解决；劳

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对未建立劳动关系，不适用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灵活就业人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引导其与就业单位协商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合理确定服务时间、报酬、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等基本权益。协商不一致的，引导双方通过人民调解组织、工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等调解

解决纠纷。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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